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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本文化底線處為自他人著作原文引述 

甲有一輛進口名車，因發生重大車禍，急於賣出。買家乙相中此車，向甲

洽購。乙希望得知名車的詳細狀況，包括有無發生交通事故、是否為泡水

車等等。甲僅告訴乙，車輛曾經與人發生輕微擦撞，並無大礙。乙於是以

一般行情價，買下汽車。事隔數月，乙方知真相。車市的行家說，乙多付

了新臺幣 50 萬元買到事故車。問:甲是否有罪? 

 

【爭點】 

1 甲之行為是否構成施用詐術？ 

2 甲之行為同時構成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，應如何適

用法律(或競合)？ 

一、甲之行為構成施用詐術 

1 按施用詐術，指以對事實的虛構、扭曲或遮掩的方式，傳達不符合事實

的資訊予他人。也就是任何影響他人認知，以誤導其對事實的想像內容



者。1 

德國通說認為須出於詐騙意思的詐騙行為始足當之；德國少數與我國文獻

認為只須客觀上引發或維持錯誤。詐術所針對的事實必須是可用證據檢驗

真偽的過去事實、現在事實或未來事實，其中未來事實限於以可資調查

(用證據檢視其真偽)的現在事實作為預測基礎者。2 事實又包括外部的現

象以及內部的心理歷程。3 

分類 意義 

明示詐術(積極) 行為人對外宣稱的內容即屬不實。4 

默示詐術(積極) 行為人整體行為在交易觀點上已經

暗指或推論某些未言明的不符合事

實的內容。
5
 

不作為詐術(消極) 行為人對他人於法律上具有說明義

務，即行為人必須負有排除他人形

成中的錯誤或已存在的錯誤。而此

義務又僅限立基於行為人依其功能

 
1 許澤天，刑法分則財產法益篇，上冊四版，頁 1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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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許澤天，同註 1，頁 116。 



角色，負有避免他人因錯誤而遭受

財產損失的保護者保證人地位與監

督者保證人地位。6 

2 甲虛構進口名車曾經發生稍微碰撞的事實，事實上發生過重大車禍。他

所針對的事實是可以用證據檢驗真偽的過去事實，而且因為是虛構物之瑕

疵之程度，所以是一個「外部的現象」。再者，行為人對外宣稱的內容即

屬不實，所以是明示詐欺(積極)。綜上，甲的行為構成施用詐術。 

二、甲之行為如何適用法律，或犯罪如何競合？ 

1 甲施用詐術使乙陷於錯誤，而為財產處分，即交付等同市場行情價之價

金。乙所受的財產損失應該從他的整體財產減損來看，乙在本中古車交易

中，其處分財產之價額較同一交易中所獲得的利益多了 50 萬元。亦即乙

的整體財產減損了 50 萬元。相對的，行為人甲的不法利益在於不支付應

有的對價，即少支付的 50 萬元。因此，甲的詐欺行為既使乙交付物，也

就是價金；其又從乙處獲得了 50 萬元的不法利益，也就是利益移轉。甲

的行為該當於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。 

2 發生此種情況時，學說上如何處裡，各有不同意見。 

  有主張兩者係法條競合的補充關係，詐欺取財罪是基本規定，詐欺得利

 
6 許澤天，同註 1，頁 119。 



罪是補充規定，應優先適用基本規定之詐欺取財罪，而排除適用補充規定

的詐欺得利罪者。
7
 有認為係包括一罪者，即由於詐欺取財罪與詐欺得利

罪在保護法益及侵害態樣都屬同一罪質的犯罪，僅客體有所不同而已，因

此根據一個欺罔行為而獲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，包括性地該當第 339 條

而僅成立一個詐欺取財罪。8亦有認為詐欺得利罪得以涵蓋了詐欺取財罪，

詐欺取財罪並沒有獨立規定的意義，所以只適用詐欺得利罪就可以。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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